
  2017年长春市青少年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长春市体育局 长春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

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7年7月1 -2日 长春市第五十二中学游泳馆

四、竞赛项目

50、100自由泳，50、100米仰泳，50、100米蛙泳、50、1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X50米混合泳接力,4X50米自由泳接力。每人限报4项。
五、参加单位 

各中小学、少儿体校、游泳俱乐部、游泳学校。

六、参加办法

各单位领队1人，教练员和运动员人数不限。

七、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同时持运动员注册证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参加比赛，丁组运动员持户口参加比赛。

2、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比赛；

3、比赛分7个年龄组进行，分别是：

甲组：2000年—2002年组，限2000年—2002年出生者；15—17岁组

乙组：2003年—2004年组，限2003年—2004年出生者；13—14岁组

丙组：2005年组，限2005年出生者；12岁组

丁组; 2006年组，限2006出生者；11岁组

丁1组：2007年组，限2007年出生者；10岁组

丁2组：2008年组，限2008年出生者；9岁组

丁3组：2009-2010年组，限2009—2010年出生者；7-8岁组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各单项、接力项目进行一次性决赛，不设预赛。

（三）凡弄虚作假者，取消所有比赛成绩，视情节进行处理。

九、录取和奖励办法
个人录取前8名，颁发证书。（各单项包括接力比赛，参赛人数超过8人，录取前八名成绩；参赛人数不足3人，取消该比赛项目）

十、报名

各单位于2016年6月1日前将将电子版报名单和纸质报名单一式二份报送长春市体北路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二楼。报名单必须按统一格式打印，提供身份证号，手写无效，并加盖公章，逾期不予受理。

十一、联系方式：

地  址：长春市体北路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二楼

   联系人及电话：王宇飞13304303018/13756690909

   邮  箱：79543137@qq.com

十二、其它：

   领队会于2017年7月1日上午9点30分在长春市五十二中学三楼会议室召开。未尽事宜领队会上议定。

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长春市体育局。

          2017年长春市青少年游泳比赛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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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二○一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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